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不合格食品风险控制情况的通告

一、沈阳欧亚长青生活广场有限公司经营的荔枝
（一）抽检基本情况。2025年6月13日，我局工作人员接到辽宁惠康检测评价技术有限公司的《检验报告》，于2025年5月16日受本局委托，抽检当事人销售的荔枝，经抽样检验，氟吗啉项目不符合 GB 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二）2025年6月16日，本局工作人员对当事人进行了现场核查，现场未发现有该批次荔枝贮存及销售。工作人员向当事人送达了《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检验报告》及《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告知其于2025年5月16日购进的荔枝农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为不合格产品。工作人员当场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销售不合格荔枝的行为，立即召回不合格产品。
2025年6月23日，本局工作人员再次对当事人的经营场所进行了现场检查，未发现有该批次荔枝贮存及销售。
二、广大消费者如发现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市场监管部门12315热线电话投诉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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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

一、沈阳欧亚长青生活广场有限公司经营的荔枝
（一）2025年6月13日，我局工作人员接到辽宁惠康检测评价技术有限公司的《检验报告》，于2025年5月16日受本局委托，抽检当事人销售的荔枝，经抽样检验，氟吗啉项目不符合 GB 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二）经查，当事人营业执照等资质手续齐全。2025年5月16日，辽宁惠康检测评价技术有限公司受本局委托对当事人销售的荔枝进行抽检。当事人于2025年6月16日收到抽检荔枝的不合格检验报告，对检验结果没有异议。当事人在收到不合格报告的当日在经营场所的醒目位置发布了召回公告，对所销售的产品进行召回，但因为销售的时间较长等原因，未能召回所出售的荔枝。抽检的这批荔枝是当事人于2025年5月16日从海南省陵水县隆广镇五一村委会购进，共购入250公斤。除抽检用去的，其余已经于2025年5月18日销售完毕，无剩余的当批荔枝。鉴于当事人履行了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义务，事前不知道所采购的荔枝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依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销售者履行了本办法规定的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等义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用农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免予处罚，但应当依法没收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用农产品；”之规定，且已无涉案产品，建议对当事人不予处罚。2025年7月11日，我局向沈阳欧亚长青生活广场有限公司下达《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沈浑南市监不罚〔2025〕27号）。
（三）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复查该企业，违法行为已改正。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案件移送海南省陵水县龙广镇农业农村局调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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